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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1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11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5年11月11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1日9:15

至15:00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莆心湖中心二路27号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楼阶

梯室。

（三）会议的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宋朝阳先生。

（六）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

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5人， 代表股份155,510,67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5813％。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155,

123,4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460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5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

股份387,2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0％。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1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

股份387,2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0％。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共5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387,2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0％。

3、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北京市中伦（深

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5,499,3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7％；反对10,3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6％；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75,9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727％；反对10,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91％；弃权1,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和制定部分公司制度的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并更名为〈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5,499,3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7％；反对10,3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75,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688％；反对10,3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29％；弃权1,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2％。

本子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5,499,3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7％；反对10,3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75,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688％；反对10,3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29％；弃权1,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2％。

本子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5,499,3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7％；反对10,3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75,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688％；反对10,3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29％；弃权1,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2％。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5,498,5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2％；反对11,09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75,1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777％；反对11,0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640％；弃权1,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2％。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5,499,3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7％；反对10,3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75,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688％；反对10,3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29％；弃权1,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2％。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5,499,3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7％；反对10,3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75,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688％；反对10,3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29％；弃权1,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2％。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5,499,3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7％；反对10,3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75,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688％；反对10,3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29％；弃权1,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2％。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5,499,3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7％；反对10,3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75,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688％；反对10,3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29％；弃权1,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钟婷；覃国飚。

3、结论性意见：“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出席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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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11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

工代表表决通过，同意选举康如喜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期自本次职

工代表大会决议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康如喜先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

的任职资格。 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

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特此公告。

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1日

简历

康如喜先生，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79年3月出生，本科学历。 1999年任利进纸品（香

港） 有限公司IQC（进料检验） 主管；2000年至2001年， 任科德电子有限公司品质工程师；2001年至

2003年任东莞万佳继电器有限公司品管课课长；2004年至2012年任东莞市顺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经

理。 2012年加入公司，任事业部总经理、监事会主席；现任公司职工董事、第六事业部及第七事业部总经

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康如喜先生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708,20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3%。 康如喜先

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第3.2.4条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

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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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下简称“会

议” )于2025年11月11日下午16:00在公司一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

于2025年11月1日通过专人、通讯的方式传达全体董事，会议应到董事8人，现场参加和通讯参与的出席

董事8人，会议由董事长吴晓明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1、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

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同意选举公司董事长吴晓明为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

的董事，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次选举后，公司法定代表人未发生变更。

2、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和

召集人的议案》。

《公司章程》修订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仍由3名董事组成，分别为独立董事赵克薇、非

独立董事吴晓明和独立董事孙俊，其中赵克薇为审计委员会召集人且为会计专业人士。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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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非独立董事宫娟女士提交的

书面辞职报告，因公司内部工作调整，宫娟女士辞去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职务，辞任公司董事后，宫娟女士

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宫娟女士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

定最低人数，不会对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和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影响。宫娟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

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宫娟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也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宫娟女士

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的规范运作和稳健发展做出了贡献。公司及董事会对

宫娟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将尽快完成公司职工代表董事选举等相关后续工作。

特此公告。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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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1月11日(星期二)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11月11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1日

上午9:15至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横街镇亿利

达路)。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晓明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5人， 代表股份276,664,78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860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268,925,7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493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9人，代表股份7,739,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67％。

2、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1人， 代表股份8,539,1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8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800,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1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9人，代表股份7,739,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6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并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2,618,3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320％；反对5,986,9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379％；弃权6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6,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172％；反对5,986,

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1122％；弃权65,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06％。

2、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0,924,7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253％；反对5,687,1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56％；弃权5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99,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7792％；反对5,687,

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6013％；弃权52,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95％。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2/3

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0,612,3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124％；反对5,999,6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86％；弃权5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6,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208％；反对5,999,

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2609％；弃权52,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83％。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2/3

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0,612,2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123％；反对5,999,6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86％；弃权5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6,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196％；反对5,999,

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2609％；弃权52,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95％。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2/3

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0,629,1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184％；反对5,982,8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25％；弃权5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3,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3175％；反对5,982,

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0642％；弃权52,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83％。

6、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1,039,9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669％；反对5,571,6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139％；弃权5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14,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1283％；反对5,571,

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2487％；弃权53,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30％。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0,622,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162％；反对5,988,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47％；弃权5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9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2443％；反对5,988,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1350％；弃权53,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07％。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1,053,2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717％；反对5,558,8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92％；弃权5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27,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2841％；反对5,558,

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0988％；弃权52,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72％。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0,628,8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183％；反对5,982,6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24％；弃权5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3,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3140％；反对5,982,

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0618％；弃权53,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42％。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0,625,4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171％；反对5,986,6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39％；弃权5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99,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2742％；反对5,986,

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1087％；弃权52,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7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详见2025年11月12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监高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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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的一致行动人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董事

长张轩松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喜世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喜世润合润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上

海喜世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喜世润合润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喜世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喜

世润合润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喜世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喜世润合润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喜世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喜世润合润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喜世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喜世润经世5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274,987,80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05%。 其

中， 上海喜世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喜世润合润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持有公司股份169,638,48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87%。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近日收到张轩松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因自身资金需求拟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90,75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减持价格视

市场情况确定。 本减持计划自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进行。 若减持计划期间公司有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减持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上海喜世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喜世润合润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董事长的一致行动人

持股数量 169,638,486股

持股比例 1.87%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4,438,486股

大宗交易取得：155,2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张轩松 791,242,298 8.72% 家庭资产规划（注2）

上海喜世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喜世

润合润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69,638,486 1.87% 家庭资产规划（注2）

上海喜世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喜世

润合润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6,986,200 0.85% 家庭资产规划（注2）

上海喜世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喜世

润经世5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0,058,180 0.77% 家庭资产规划（注2）

上海喜世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喜世

润合润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7,218,264 0.74% 家庭资产规划（注2）

上海喜世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喜世

润合润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6,771,278 0.74% 家庭资产规划（注2）

上海喜世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喜世

润合润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3,073,100 0.36% 家庭资产规划（注2）

合计 1,274,987,806 14.05% 一

注1：表格中的数据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注2：具体详见公司公告《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一致行动人及持股在一致行动人之间内

部转让计划的提示性公告》（编号：临-2021-006）。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上海喜世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喜世润合润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90,750,0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90,750,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2月4日～2026年3月3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上海喜世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喜世润合润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存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

形。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

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股东根据自身需求自主决定，在减持期间内，股东可根据个人资金需求情况、公司

股价情况、市场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或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

等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以及相应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

605169

证券简称：洪通燃气 公告编号：

2025-038

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田辉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28,152,832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9.95%，其中28,152,832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及上市后以资本公积转增的股份。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公司近日收到田辉先生出具的《股东减持计划告知函》，田辉先生出于个人资金需求，拟通过集

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8,486,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

2、本次减持计划自本公告对外披露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在任意连续90日

内，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总股本的1%；拟通过大宗

交易的方式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总股本的2%；

3、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若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

项，减持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田辉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28,152,832股

持股比例 9.95%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8,152,832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田辉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8,486,4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3%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2,828,8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5,657,6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2月3日～2026年3月3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及上市后以资本公积转增的股份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 √是 □否

本次发行（IPO）前股东田辉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本人持有公司的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股份。

本次发行（IPO）前股东田辉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本人减持公司股票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

2、本人减持公司股票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公司予以公告，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

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如果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人拟减持股票的，减持价格（指除权除息后的价格）不低于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指除权除息后的价格）；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人每年减持股份数量不超

过上一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减资缩股

等导致本人所持公司股份变化的，可转让股份额度及转让价格做相应调整；

4、本人在公司上市后依法增持的股份不受本承诺约束。 若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相关规

则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本次减持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情形。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

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系公司股东田辉先生根据其资金需求自主决定，系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田辉先生将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市场情况、公司股价

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

管理暂行办法（2025年修正）》《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3月修订）》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股东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

要求实施减持，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

605069

证券简称：正和生态 公告编号：

2025-066

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 涉案的金额：工程款124,408,353.72元及相应利息（不含诉讼费及其他费用）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目前该案件已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尚未开庭审

理，案件最终判决结果及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目前无法判断其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

司将持续关注案件后续进展，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因太原龙城绿地植物园有限公司、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太原植物园（以下简称“被

告” ）长期拖欠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原告” ）工程款

项，2025年2月，公司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为由，向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太原中

院” ） 提起诉讼， 并于2025年8月收到太原中院送达的 《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5)晋01民初106号】。

根据一审判决结果：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需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公司支付工

程进度款 40,574,466元及对应利息。 ?

为维护公司自身合法权益及全体股东利益，公司就上述一审判决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山西高院” ）提起上诉。 诉求依法改判为除一审判决的40,574,466元工程进度款外，还须向公司支

付拖欠工程款83,833,887.72元及利息合计124,408,353.72元及利息。

近日，公司已收到山西高院送达的《受理案件通知书》【案号：(2025)晋民终252号】及传票等法律

文件。 现将上述诉讼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提起诉讼的基本情况

因太原龙城绿地植物园有限公司、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太原植物园长期拖欠北京正和

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款项，公司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为由，向山西省太原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诉请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124,408,353.72元及利息11,915,154.45元 （利息自

2021年 12月30日起暂计至2024年12月31日，后续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

日），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对应案号为：【(2025)晋01民初106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26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9)。

二、本次诉讼进展情况

（一）一审判决情况

2025年8月22日，公司收到太原中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2025)晋01民初106号】，判决如下：

1、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

理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工程价款40,574,466元及利息（利息以40,574,466元为基数，自2021年12月30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备注：目前该项目正处于政府部门结算阶段，法院认为因合同明确约定最终结算金额应以政府评审

部门审定为准，即使原告按合同完成了工程并投入使用近5年、移交已近3年，未支持原告主张的按照一

审报告20,129.47万元对应欠款12,440.84万元100%支付， 而是以项目施工进度计量的工程量为基础，

再结合合同约定完成工程竣工验收后绿化工程支付至80%计算得出 （未采纳合同约定移交支付至

100%）应付4,057.45万元。

2、驳回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03,792.88元，其中196,921元由被告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406,871.88元

由原告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4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公司重大诉讼进展情况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57)。

（二）山西高院立案情况

根据一审判决结果，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以及股东利益，将上述案件上诉至山西高院，上诉请

求：

1、依法撤销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晋01民初106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发回重审或依法改

判；

2、 依法改判为三被上诉人还须向上诉人支付拖欠工程款83,833,887.72元及利息 （以83,833,

887.72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21年12月30日起暂计算至2024年12月31日

止，2025年1月1日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3、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近日,公司收到山西高院的《受理案件通知书》【(2025)晋民终252号】及传票等文件，上述案件已

经立案，预计于2025年11月25日开庭审理，公司后续将及时公告上述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诉讼系公司作为原告向被告催收工程款及利息， 上述案件最终判决结果及执行情况尚存在不

确定性，目前无法判断其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案件后续进展，严格按照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2025)晋民终252号】

2、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传票

特此公告。

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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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全资子公司发行债券并由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GUOTAI�JUNAN�HOLDINGS�LIMITED

本次担保金额 38.8亿港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38.8亿港元（含本次担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公司未预设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亿元人民币） 无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亿元人民币）

388.08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

22.72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境外全资子公司国泰君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泰君安金融控

股）的全资附属公司GUOTAI� JUNAN� HOLDINGS� LIMITED（以下简称发行人或被担保人）于2025年11月10日发行金额为38.8亿港

元的可交换债券，此可交换债券由国泰君安金融控股提供担保。

国泰君安金融控股作为担保人，为发行人本次发行项下的偿付义务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保证担保，担保范围包括债券本金、利

息（若有）及交易文件下的其他付款义务（以下简称本次担保）。 本次担保金额为38.8亿港元。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2025年4月29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2025年5月29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境

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或公司境内外附属公司为其境内外附属公司（包括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境内外附

属公司）的债务融资在股东大会授权额度内提供担保。

国泰君安金融控股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拟议发行港元计价的有保证的可交换债券》，同意对发行人本次发行提供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

被担保人名称 GUOTAI�JUNAN�HOLDINGS�LIMITED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通过国泰君安金融控股间接持有被担保人100%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公司董事 现任董事为阎峰、卓宏

注册号 BVI注册号1573746

成立时间 2010年3月3日

注册地 英属维尔京群岛（BVI）

注册资本 1美元

公司类型 特殊目的公司（SPV）

经营范围

被担保人的经营范围为债务融资， 未开展除债务融资以外的其他任何业务活动，本

次担保发生前处于正常存续状态，无任何正在进行的投资。

主要财务指标

（港币，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

月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400,007,016 12,033,073,422

负债总额 18,400,007,008 12,033,073,414

资产净额 8 8

营业收入 347,089,675 398,075,004

净利润 0 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发行人与国泰君安金融控股、纽约梅隆银行于2025年11月10日签署的《信托契据》，国泰君安金融控股作为担保人就发行人发

行的可交换债券，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保证担保，担保范围包括债券本金、利息（若有）及交易文件下的其他付款义务。 2025年11月

10日，发行人发行一笔可交换债券，发行金额为38.8亿港元，由国泰君安金融控股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金额为38.8亿港元。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可交换债券的发行金额为38.8亿港元，将用于置换到期债务。 被担保人GUOTAI� JUNAN� HOLDINGS� LIMITED是公司的境

外全资子公司国泰君安金融控股的全资附属公司。 GUOTAI� JUNAN� HOLDINGS� LIMITED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但公司通过国泰

君安金融控股对其持有100%控股权，能够及时掌握其偿债能力，担保风险可控，该项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2025年4月29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2025年5月29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境

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或公司境内外附属公司为其境内外附属公司（包括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境内外附属

公司）的债务融资在股东大会授权额度内提供担保。

国泰君安金融控股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拟议发行港元计价的有保证的可交换债券》，同意对发行人本次发行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若本公司已公告的担保均实施后，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子公司担保总额为388.08亿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2.72%。 公司对子公司担保总额为331.06亿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9.39%。

公司及其境内外附属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本公告所述担保金额、担保余额及担保总额在计算时未包含浮动利率票据、债券、贷款等利息，浮动利率利息需根据实际情况确

定。 本公告所载金额涉及汇率的，按2025年10月末美元兑换人民币中间价、欧元兑换人民币中间价、港元兑换人民币中间价（1美元=7.

0880元人民币、1欧元=8.2138元人民币、1港元=0.91227元人民币）折算。 ）

（本公告所述净资产为原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末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 ）


